
呼政字〔2022〕1 号 2022 年 1 月 10 日

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
关于《呼伦贝尔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

五年攻坚行动总体方案》的批复

呼伦贝尔市林业和草原局：

你局《关于报送<呼伦贝尔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

行动总体方案>的请示》（呼林草发〔2021〕324 号）收悉。经研

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局制定的《呼伦贝尔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

攻坚行动总体方案》，请按照方案内容认真组织实施，并报自治

区林业和草原局备案。

二、你局要严格落实松材线虫病监测与普查报告制度，对不

明原因松枯死木必须按技术规程及时取样、鉴定，准确排查疫情，

一旦发现疫情应及时采取措施清除。

三、你局要强化检疫执法检查，加大外调木材特别是松木及

其制品的检疫复检力度，防止疫情传入。

四、你局切实要加强日常监管和专项督查，全力确保五年攻

坚行动各项任务高质量落实。

专此批复。



呼政字〔2022〕2 号 2022 年 1 月 12 日

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

同意修改《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河东

河西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》的批复

市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修改<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河东河西组团控制

性详细规划>的请示》（呼自然资发〔2021〕507 号）收悉。经研

究，现批复如下:

一、原则同意对《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河东河西组团控制

性详细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进行修改。

二、你局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及相关法律

要求，确保《规划》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有效衔接，符合中心城

区项目建设实际需要。

三、你局要扎实开展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，科学严谨组织规

划修编工作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修编及报批程序。

专此批复。



呼政办字〔2022〕1 号 2022 年 1 月 12 日

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公布行政执法主体的通知

各旗市区人民政府,市直有关部门，驻呼伦贝尔市有关单位：

为了规范、保障和监督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执法，保护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推进依法行政，根据《内蒙古自治

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的规定，结合机构改革及职能调整实际，

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工作。经市司法局审

查，确认下列行政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具备行政执法资格，

作为行政执法主体，现公布如下：

一、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行使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能源局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、教育

局、科学技术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民族事务委员会、公安局、

民政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人民防空办公室）、交通运输

局、水利局、农牧局、商务局、文化旅游广电局、卫生健康委员

会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应急管理局、审计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体育局、统计局、林业和草原局、金融工作办公室、医疗保障局、

档案局、新闻出版版权局、宗教事务局、国家安全局，市委保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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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要局,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消防救援支队，国家税务总局呼

伦贝尔市税务局（国家税务总局呼伦贝尔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

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呼伦贝尔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）、人民银行

呼伦贝尔市中心支行、市邮政管理局。

二、由法律、法规授权，依据法律、法规的规定行使行政执

法权的执法机构

市公安局交警支队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、气象局、烟草专

卖局，国家统计局呼伦贝尔调查队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

会呼伦贝尔监管分局、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、

呼伦贝尔海事局、海拉尔西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、内蒙古红花尔

基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呼伦贝尔市

税务局稽查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呼伦贝尔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、国

家税务总局呼伦贝尔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呼伦贝

尔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。

三、由行政机关委托，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行使行

政执法权的单位

市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

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农牧

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林业和草原局海拉尔分局、草原综合行政

执法支队，市建筑工程质量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应急管理综合行

政执法支队、能源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水利综合行政执法支

队、统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金融发展服务中心、退役军人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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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，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市生态环境

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 13 个旗市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（包括满洲里市、牙克石市、扎兰屯市、额尔古纳市、根河市、

阿荣旗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、鄂伦春自治旗、鄂温克族自

治旗、陈巴尔虎旗、新巴尔虎左旗、新巴尔虎右旗、扎赉诺尔区）。

除上述公布的执法机构外，凡是新设立的行政执法机构必须

要符合法定条件；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依据的情况

下擅自委托一律无效，同时，对于委托关系的成立必须履行委托

手续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擅自实施行政执法的单位或组织，将追

究责任，予以严肃处理。

行政执法机关（机构）主体资格的确认以此通知为准，此前

发布的有关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的文件均不再执行。根据机构

改革工作的开展，将对我市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进行动态调整。


